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周勝煌 

            周朱淑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昀叡律師

被      告  周鈺展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標的原為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嗣原告追加民法第

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為其訴訟標的，核屬請求之

基礎事實（被告取得投資款項後拒不歸還）同一，且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第7款等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即被告父母）進行投

資之意，竟於民國106年間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

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與被

告成立投資契約，原告周勝煌並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

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新臺幣

（下同）2,000,000元（下稱系爭甲款項）、700,000元（下

稱系爭乙款項）、300,000元（下稱系爭丙款項）、460,000

元（下稱系爭丁款項）；原告周朱淑琇則自107年3月16日起

至4月9日止陸續匯款共500,000元（下稱系爭戊款項）。嗣

原告二人於000年0月間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於知悉渠等遭

被告詐欺後，旋於113年8月7日、113年9月12日迭以書狀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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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渠等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僅清償系爭乙、丙款項，及

陸續清償系爭甲、丁款項中之1,721,993元、306,636元（即

人民幣69,000元），是被告自應將系爭甲、丁款項之餘額共

431,371元返還予原告周勝煌，並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

周朱淑琇。縱認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

被告間，被告亦應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勝煌，爰依投

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

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且未保

證不賠本金，其餘10,000元為原告周勝煌基於家用預備金之

目的所為之匯款。又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

煌與被告間，而非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再伊並未詐欺原

告，亦有依約進行投資。況原告周勝煌與被告係於107年11

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就系爭甲、丁、戊款項合意以2,02

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

00元結算），被告亦已給付結算金額完畢，自無債務不履行

或侵權行為可言，遑論原告二人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亦已罹

於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324至325頁）：

  ㈠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

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2,000,000元（即系爭甲款

項）、700,000元（即系爭乙款項）、300,000元（即系爭丙

款項）、460,000元（即系爭丁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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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另於107年3月16日至4月9日陸續匯款共500,000元（即

系爭戊款項）。

  ㈢就系爭甲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不賠本金之約定；

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有承諾不賠本金。

  ㈣嗣該等投資契約於107年間終止。

  ㈤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

（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

　　就系爭戊款項之500,000元之交付，係由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

07年3月16日、同年4月9日各匯款225,000元、10,000元，原

告周朱淑琇則於107年4月9日匯款265,000元等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訴字㈠卷第89、153頁），而被告曾於107年3月17

日（即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225,000元後）以簡訊向

原告表示：「哈囉老爸老媽，我有收到一筆22.5萬，老爸說

是媽媽理財的」等語，並於同年4月14日（即又收受上開原

告周勝煌匯款之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匯款之265,000元

後）再以簡訊向原告表示：「04/09有收到爸媽新投入閉鎖2

年型（無月配）高風險報酬保本型50萬媽媽、50萬我的，總

倉合計100萬到帳進場」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

第261、35至37頁）附卷可稽，觀諸其中「老爸說是媽媽理

財的」、「50萬媽媽」等內容，顯見依兩造之真意，系爭戊

款項之投資人為被告之母即原告周朱淑琇無訛。至原告周勝

煌係因消費借貸、贈與乃至委任等法律關係而匯款該225,00

0元、10,000元，要屬原告二人間之內部關係，無礙兩造明

知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之事

實，併此敘明。

　㈡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原告於起訴狀主張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為450,000元（雄

司調字卷第10頁），嗣又具狀改稱460,000元（訴字㈠卷第8

4頁）云云。然查，被告曾於106年12月23日以簡訊告知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告：「2017/09/13資金投入+45萬元」等語，此有簡訊截圖

（雄司調字卷第23頁）在卷足憑，原告當時亦未再為任何異

議之表示。此外，原告復又不能舉證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就

系爭丁款項有超過450,000元之投資合意存在，自應認定系

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㈢原告並非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進行投資之意，竟向

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

云。然查：

　⑴就系爭甲、丁款項部分，被告曾於106年3月22日、3月23

日、3月24日、3月29日匯款至陳雨展國泰世華帳戶共約2,50

0,000元（2,488,000元）乙節，有交易資料明細表（訴字㈠

卷第293至295頁）在卷足憑。又證人陳雨展於言詞辯論時證

稱：伊與被告為投資夥伴，伊與被告合作投資大約在106年

前後1至2年之期間，上開約2,500,000元係被告私人委託伊

操作的，伊後來將這筆錢部分投資股票，部分轉給享悅投資

公司操作，因為該公司投資績效不錯，投資股票之部分錢後

來都有回來給被告，享悅公司之部分則僅匯回一小部分，我

們後來也有提起刑事告訴，提告的對象是享悅公司之負責人

楊先生等語（訴字㈡卷第84至87頁），核與證人即享富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吳宗翰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也有提告

享悅公司負責人楊先生，係在臺北提告的等語（訴字㈡卷第

138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

第11號刑事判決（被告為享悅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楊東縉等人，吳宗翰則為告訴人之一）存卷可查，可知被告

確有將系爭甲、丁款項大部分交付予陳雨展操作投資。此

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

意，自難遽論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⑵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於收受該款項後，旋於107年4月11

日將500,000元存入其在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並

於翌日將該500,000元「提款國內轉國外」乙節，有元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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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股份有限公司對帳單（訴字㈠卷第289頁）附卷可稽，而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函詢後，覆以：該「提款國內

轉國外」，係將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內可動用保證金餘額，

撥轉500,000元至客保金專戶外幣綜合帳戶，轉為其同一期

貨帳戶之國外可動用保證金，其始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復

查被告嗣後交易損益互見等內容，此有該公司113年9月13日

元期字第1130002305號函暨所附（訴字㈡卷第359至360頁）

在卷足憑，足見被告確有將系爭戊款項從事國外期貨投資。

此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

犯意，自難逕認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⒉從而，原告既不能舉證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則

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損害，自屬無據。

　㈣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業已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

（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

算）：

  ⒈被告曾以簡訊將含有「2,028,629－306,636＝1,721,993」

內容之電子計算機顯示畫面傳送予原告周勝煌，並向其陳

稱：「明天可匯入爸爸的國泰1,721,993元」等語，原告周

勝煌亦未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有簡訊截圖（審訴字卷第19

頁）存卷可查，佐以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

分別將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

予原告周勝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

實㈤部分參照），被告並於匯款前揭1,721,993元中之餘款7

21,993元時主動註記「245清」等內容（匯款明細表即訴字

㈠卷第95頁參照），顯有結清系爭甲、丁款項共2,450,000

元之意，則被告抗辯：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

款項係於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

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

結算），即非無據。原告主張：原告並不知悉前揭簡訊中各

數字之意義，亦不認同其計算方式云云（訴字㈠卷第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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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顯與常情不符，自非足採。

　⒉況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訴字㈠卷第151頁）所示，被告

於111年4月18日經原告周朱淑琇詢問時，與原告二人有下列

對話：

　　被    告：妳要這樣講，但是我聽爸爸的，我隨便，因為我

真的有給爸爸了，當下……

　　周  勝煌：有啦，他會跟我算啦，好啦……

　　被    告：我們那時候算得很……

　　周朱淑琇：不夠啦，算就不夠……你所有的金流……

　　周  勝煌：好啦，陳年往帳了，妳還在那邊……

　　被    告：妳知道的沒有我跟爸爸多啦……我們不是有一個

投資帳戶，那個投資帳戶去贖回……好像是打七

打八三折吧，我跟爸爸說這樣是會有違約金，然

後爸爸就說沒關係啦……然後我們就一起結，然

後我就有截圖給爸爸那個權益數，然後馬上領給

爸爸。

　　周  勝煌：那時候有拿過了，有這個過程。

　　被    告：有這個過程啦。啊那個時候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可知兩造於數年後核對帳目時，被告旋即表示該部分業經結

算，原告周勝煌當場亦未否認，佐以系爭甲款項之投資憑證

記載：委託人倘中途解約，僅得領回部分本金，扣除之本金

將作為違約金等內容（雄司調字卷第25頁），足見原告周勝

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提前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

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無訛。另就系爭戊款項部分，投資契約

固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然實際管理之人為原告周

勝煌，此觀諸原告自承周朱淑琇就系爭戊款項之部分資金出

自周勝煌（訴字㈠卷第120頁），且被告關於投資內容之報

告，多與原告周勝煌進行（雄司調字卷第27頁、審訴字卷第

19頁），所得利潤亦多匯入原告周勝煌之帳戶內（雄司調字

卷第32至33頁）自明，原告周朱淑琇亦未否認原告周勝煌就

系爭戊款項具有代為管理之權限，自應解為就系爭戊款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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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係由原告周勝煌代理原告周朱淑琇提前終止投資契約，

並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併此敘明。

　⒊從而，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已終止投資契約並合

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

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將該金額匯款予原告周勝

煌完畢（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即無債務不

履行之問題，是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利益，自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經合意

以2,028,629元結算，則就系爭丁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

被告有無約定不賠本金、保證獲利；就系爭戊款項部分，原

告周朱淑琇與被告有無約定保證獲利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第2項等規定，先位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

3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

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

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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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周勝煌  
            周朱淑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昀叡律師
被      告  周鈺展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標的原為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嗣原告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為其訴訟標的，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被告取得投資款項後拒不歸還）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等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即被告父母）進行投資之意，竟於民國106年間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與被告成立投資契約，原告周勝煌並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新臺幣（下同）2,000,000元（下稱系爭甲款項）、700,000元（下稱系爭乙款項）、300,000元（下稱系爭丙款項）、460,000元（下稱系爭丁款項）；原告周朱淑琇則自107年3月16日起至4月9日止陸續匯款共500,000元（下稱系爭戊款項）。嗣原告二人於000年0月間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於知悉渠等遭被告詐欺後，旋於113年8月7日、113年9月12日迭以書狀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僅清償系爭乙、丙款項，及陸續清償系爭甲、丁款項中之1,721,993元、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是被告自應將系爭甲、丁款項之餘額共431,371元返還予原告周勝煌，並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朱淑琇。縱認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被告亦應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勝煌，爰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且未保證不賠本金，其餘10,000元為原告周勝煌基於家用預備金之目的所為之匯款。又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而非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再伊並未詐欺原告，亦有依約進行投資。況原告周勝煌與被告係於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就系爭甲、丁、戊款項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已給付結算金額完畢，自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可言，遑論原告二人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亦已罹於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324至325頁）：
  ㈠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2,000,000元（即系爭甲款項）、700,000元（即系爭乙款項）、300,000元（即系爭丙款項）、460,000元（即系爭丁款項）。
  ㈡原告另於107年3月16日至4月9日陸續匯款共500,000元（即系爭戊款項）。
  ㈢就系爭甲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不賠本金之約定；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有承諾不賠本金。
  ㈣嗣該等投資契約於107年間終止。
  ㈤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
　　就系爭戊款項之500,000元之交付，係由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7年3月16日、同年4月9日各匯款225,000元、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則於107年4月9日匯款265,000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89、153頁），而被告曾於107年3月17日（即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225,000元後）以簡訊向原告表示：「哈囉老爸老媽，我有收到一筆22.5萬，老爸說是媽媽理財的」等語，並於同年4月14日（即又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匯款之265,000元後）再以簡訊向原告表示：「04/09有收到爸媽新投入閉鎖2年型（無月配）高風險報酬保本型50萬媽媽、50萬我的，總倉合計100萬到帳進場」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第261、35至37頁）附卷可稽，觀諸其中「老爸說是媽媽理財的」、「50萬媽媽」等內容，顯見依兩造之真意，系爭戊款項之投資人為被告之母即原告周朱淑琇無訛。至原告周勝煌係因消費借貸、贈與乃至委任等法律關係而匯款該225,000元、10,000元，要屬原告二人間之內部關係，無礙兩造明知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之事實，併此敘明。
　㈡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原告於起訴狀主張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為450,000元（雄司調字卷第10頁），嗣又具狀改稱460,000元（訴字㈠卷第84頁）云云。然查，被告曾於106年12月23日以簡訊告知原告：「2017/09/13資金投入+45萬元」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第23頁）在卷足憑，原告當時亦未再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外，原告復又不能舉證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就系爭丁款項有超過450,000元之投資合意存在，自應認定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㈢原告並非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進行投資之意，竟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然查：
　⑴就系爭甲、丁款項部分，被告曾於106年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3月29日匯款至陳雨展國泰世華帳戶共約2,500,000元（2,488,000元）乙節，有交易資料明細表（訴字㈠卷第293至295頁）在卷足憑。又證人陳雨展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與被告為投資夥伴，伊與被告合作投資大約在106年前後1至2年之期間，上開約2,500,000元係被告私人委託伊操作的，伊後來將這筆錢部分投資股票，部分轉給享悅投資公司操作，因為該公司投資績效不錯，投資股票之部分錢後來都有回來給被告，享悅公司之部分則僅匯回一小部分，我們後來也有提起刑事告訴，提告的對象是享悅公司之負責人楊先生等語（訴字㈡卷第84至87頁），核與證人即享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吳宗翰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也有提告享悅公司負責人楊先生，係在臺北提告的等語（訴字㈡卷第138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1號刑事判決（被告為享悅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東縉等人，吳宗翰則為告訴人之一）存卷可查，可知被告確有將系爭甲、丁款項大部分交付予陳雨展操作投資。此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自難遽論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⑵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於收受該款項後，旋於107年4月11日將500,000元存入其在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並於翌日將該500,000元「提款國內轉國外」乙節，有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對帳單（訴字㈠卷第289頁）附卷可稽，而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函詢後，覆以：該「提款國內轉國外」，係將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內可動用保證金餘額，撥轉500,000元至客保金專戶外幣綜合帳戶，轉為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外可動用保證金，其始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復查被告嗣後交易損益互見等內容，此有該公司113年9月13日元期字第1130002305號函暨所附（訴字㈡卷第359至360頁）在卷足憑，足見被告確有將系爭戊款項從事國外期貨投資。此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自難逕認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⒉從而，原告既不能舉證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屬無據。
　㈣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業已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
  ⒈被告曾以簡訊將含有「2,028,629－306,636＝1,721,993」內容之電子計算機顯示畫面傳送予原告周勝煌，並向其陳稱：「明天可匯入爸爸的國泰1,721,993元」等語，原告周勝煌亦未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有簡訊截圖（審訴字卷第19頁）存卷可查，佐以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被告並於匯款前揭1,721,993元中之餘款721,993元時主動註記「245清」等內容（匯款明細表即訴字㈠卷第95頁參照），顯有結清系爭甲、丁款項共2,450,000元之意，則被告抗辯：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係於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即非無據。原告主張：原告並不知悉前揭簡訊中各數字之意義，亦不認同其計算方式云云（訴字㈠卷第169頁），顯與常情不符，自非足採。
　⒉況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訴字㈠卷第151頁）所示，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經原告周朱淑琇詢問時，與原告二人有下列對話：
　　被    告：妳要這樣講，但是我聽爸爸的，我隨便，因為我真的有給爸爸了，當下……
　　周  勝煌：有啦，他會跟我算啦，好啦……
　　被    告：我們那時候算得很……
　　周朱淑琇：不夠啦，算就不夠……你所有的金流……
　　周  勝煌：好啦，陳年往帳了，妳還在那邊……
　　被    告：妳知道的沒有我跟爸爸多啦……我們不是有一個投資帳戶，那個投資帳戶去贖回……好像是打七打八三折吧，我跟爸爸說這樣是會有違約金，然後爸爸就說沒關係啦……然後我們就一起結，然後我就有截圖給爸爸那個權益數，然後馬上領給爸爸。
　　周  勝煌：那時候有拿過了，有這個過程。
　　被    告：有這個過程啦。啊那個時候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可知兩造於數年後核對帳目時，被告旋即表示該部分業經結算，原告周勝煌當場亦未否認，佐以系爭甲款項之投資憑證記載：委託人倘中途解約，僅得領回部分本金，扣除之本金將作為違約金等內容（雄司調字卷第25頁），足見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提前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無訛。另就系爭戊款項部分，投資契約固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然實際管理之人為原告周勝煌，此觀諸原告自承周朱淑琇就系爭戊款項之部分資金出自周勝煌（訴字㈠卷第120頁），且被告關於投資內容之報告，多與原告周勝煌進行（雄司調字卷第27頁、審訴字卷第19頁），所得利潤亦多匯入原告周勝煌之帳戶內（雄司調字卷第32至33頁）自明，原告周朱淑琇亦未否認原告周勝煌就系爭戊款項具有代為管理之權限，自應解為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係由原告周勝煌代理原告周朱淑琇提前終止投資契約，並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併此敘明。
　⒊從而，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已終止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將該金額匯款予原告周勝煌完畢（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即無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是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利益，自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經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則就系爭丁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無約定不賠本金、保證獲利；就系爭戊款項部分，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有無約定保證獲利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先位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周勝煌  
            周朱淑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昀叡律師
被      告  周鈺展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標的原為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嗣原告追加民法第
    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為其訴訟標的，核屬請求之
    基礎事實（被告取得投資款項後拒不歸還）同一，且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第7款等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即被告父母）進行投
    資之意，竟於民國106年間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
    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與被
    告成立投資契約，原告周勝煌並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
    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新臺幣（
    下同）2,000,000元（下稱系爭甲款項）、700,000元（下稱
    系爭乙款項）、300,000元（下稱系爭丙款項）、460,000元
    （下稱系爭丁款項）；原告周朱淑琇則自107年3月16日起至
    4月9日止陸續匯款共500,000元（下稱系爭戊款項）。嗣原
    告二人於000年0月間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於知悉渠等遭被
    告詐欺後，旋於113年8月7日、113年9月12日迭以書狀撤銷
    渠等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僅清償系爭乙、丙款項，及陸
    續清償系爭甲、丁款項中之1,721,993元、306,636元（即人
    民幣69,000元），是被告自應將系爭甲、丁款項之餘額共43
    1,371元返還予原告周勝煌，並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
    朱淑琇。縱認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被
    告間，被告亦應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勝煌，爰依投資
    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提
    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且未保
    證不賠本金，其餘10,000元為原告周勝煌基於家用預備金之
    目的所為之匯款。又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
    煌與被告間，而非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再伊並未詐欺原
    告，亦有依約進行投資。況原告周勝煌與被告係於107年11
    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就系爭甲、丁、戊款項合意以2,02
    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
    00元結算），被告亦已給付結算金額完畢，自無債務不履行
    或侵權行為可言，遑論原告二人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亦已罹
    於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324至325頁）：
  ㈠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3
    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2,000,000元（即系爭甲款項）、
    700,000元（即系爭乙款項）、300,000元（即系爭丙款項）
    、460,000元（即系爭丁款項）。
  ㈡原告另於107年3月16日至4月9日陸續匯款共500,000元（即系
    爭戊款項）。
  ㈢就系爭甲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不賠本金之約定；
    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有承諾不賠本金。
  ㈣嗣該等投資契約於107年間終止。
  ㈤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即
    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
　　就系爭戊款項之500,000元之交付，係由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
    07年3月16日、同年4月9日各匯款225,000元、10,000元，原
    告周朱淑琇則於107年4月9日匯款265,000元等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訴字㈠卷第89、153頁），而被告曾於107年3月17日
    （即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225,000元後）以簡訊向原
    告表示：「哈囉老爸老媽，我有收到一筆22.5萬，老爸說是
    媽媽理財的」等語，並於同年4月14日（即又收受上開原告
    周勝煌匯款之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匯款之265,000元後
    ）再以簡訊向原告表示：「04/09有收到爸媽新投入閉鎖2年
    型（無月配）高風險報酬保本型50萬媽媽、50萬我的，總倉
    合計100萬到帳進場」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第2
    61、35至37頁）附卷可稽，觀諸其中「老爸說是媽媽理財的
    」、「50萬媽媽」等內容，顯見依兩造之真意，系爭戊款項
    之投資人為被告之母即原告周朱淑琇無訛。至原告周勝煌係
    因消費借貸、贈與乃至委任等法律關係而匯款該225,000元
    、10,000元，要屬原告二人間之內部關係，無礙兩造明知系
    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之事實，
    併此敘明。
　㈡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原告於起訴狀主張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為450,000元（雄
    司調字卷第10頁），嗣又具狀改稱460,000元（訴字㈠卷第84
    頁）云云。然查，被告曾於106年12月23日以簡訊告知原告
    ：「2017/09/13資金投入+45萬元」等語，此有簡訊截圖（
    雄司調字卷第23頁）在卷足憑，原告當時亦未再為任何異議
    之表示。此外，原告復又不能舉證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就系
    爭丁款項有超過450,000元之投資合意存在，自應認定系爭
    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㈢原告並非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進行投資之意，竟向
    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
    。然查：
　⑴就系爭甲、丁款項部分，被告曾於106年3月22日、3月23日、
    3月24日、3月29日匯款至陳雨展國泰世華帳戶共約2,500,00
    0元（2,488,000元）乙節，有交易資料明細表（訴字㈠卷第2
    93至295頁）在卷足憑。又證人陳雨展於言詞辯論時證稱：
    伊與被告為投資夥伴，伊與被告合作投資大約在106年前後1
    至2年之期間，上開約2,500,000元係被告私人委託伊操作的
    ，伊後來將這筆錢部分投資股票，部分轉給享悅投資公司操
    作，因為該公司投資績效不錯，投資股票之部分錢後來都有
    回來給被告，享悅公司之部分則僅匯回一小部分，我們後來
    也有提起刑事告訴，提告的對象是享悅公司之負責人楊先生
    等語（訴字㈡卷第84至87頁），核與證人即享富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負責人吳宗翰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也有提告享悅公
    司負責人楊先生，係在臺北提告的等語（訴字㈡卷第138頁）
    大致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1號
    刑事判決（被告為享悅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東縉
    等人，吳宗翰則為告訴人之一）存卷可查，可知被告確有將
    系爭甲、丁款項大部分交付予陳雨展操作投資。此外，原告
    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自難
    遽論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⑵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於收受該款項後，旋於107年4月11
    日將500,000元存入其在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並
    於翌日將該500,000元「提款國內轉國外」乙節，有元大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對帳單（訴字㈠卷第289頁）附卷可稽，而元
    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函詢後，覆以：該「提款國內轉
    國外」，係將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內可動用保證金餘額，撥
    轉500,000元至客保金專戶外幣綜合帳戶，轉為其同一期貨
    帳戶之國外可動用保證金，其始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復查
    被告嗣後交易損益互見等內容，此有該公司113年9月13日元
    期字第1130002305號函暨所附（訴字㈡卷第359至360頁）在
    卷足憑，足見被告確有將系爭戊款項從事國外期貨投資。此
    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
    意，自難逕認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⒉從而，原告既不能舉證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則
    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損害，自屬無據。
　㈣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業已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
    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
    ）：
  ⒈被告曾以簡訊將含有「2,028,629－306,636＝1,721,993」內容
    之電子計算機顯示畫面傳送予原告周勝煌，並向其陳稱：「
    明天可匯入爸爸的國泰1,721,993元」等語，原告周勝煌亦
    未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有簡訊截圖（審訴字卷第19頁）存
    卷可查，佐以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
    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
    周勝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
    分參照），被告並於匯款前揭1,721,993元中之餘款721,993
    元時主動註記「245清」等內容（匯款明細表即訴字㈠卷第95
    頁參照），顯有結清系爭甲、丁款項共2,450,000元之意，
    則被告抗辯：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係於
    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
    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
    即非無據。原告主張：原告並不知悉前揭簡訊中各數字之意
    義，亦不認同其計算方式云云（訴字㈠卷第169頁），顯與常
    情不符，自非足採。
　⒉況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訴字㈠卷第151頁）所示，被告於1
    11年4月18日經原告周朱淑琇詢問時，與原告二人有下列對
    話：
　　被    告：妳要這樣講，但是我聽爸爸的，我隨便，因為我
              真的有給爸爸了，當下……
　　周  勝煌：有啦，他會跟我算啦，好啦……
　　被    告：我們那時候算得很……
　　周朱淑琇：不夠啦，算就不夠……你所有的金流……
　　周  勝煌：好啦，陳年往帳了，妳還在那邊……
　　被    告：妳知道的沒有我跟爸爸多啦……我們不是有一個投
              資帳戶，那個投資帳戶去贖回……好像是打七打八
              三折吧，我跟爸爸說這樣是會有違約金，然後爸
              爸就說沒關係啦……然後我們就一起結，然後我就
              有截圖給爸爸那個權益數，然後馬上領給爸爸。
　　周  勝煌：那時候有拿過了，有這個過程。
　　被    告：有這個過程啦。啊那個時候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可知兩造於數年後核對帳目時，被告旋即表示該部分業經結
    算，原告周勝煌當場亦未否認，佐以系爭甲款項之投資憑證
    記載：委託人倘中途解約，僅得領回部分本金，扣除之本金
    將作為違約金等內容（雄司調字卷第25頁），足見原告周勝
    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提前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
    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無訛。另就系爭戊款項部分，投資契約
    固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然實際管理之人為原告周
    勝煌，此觀諸原告自承周朱淑琇就系爭戊款項之部分資金出
    自周勝煌（訴字㈠卷第120頁），且被告關於投資內容之報告
    ，多與原告周勝煌進行（雄司調字卷第27頁、審訴字卷第19
    頁），所得利潤亦多匯入原告周勝煌之帳戶內（雄司調字卷
    第32至33頁）自明，原告周朱淑琇亦未否認原告周勝煌就系
    爭戊款項具有代為管理之權限，自應解為就系爭戊款項部分
    ，係由原告周勝煌代理原告周朱淑琇提前終止投資契約，並
    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併此敘明。
　⒊從而，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已終止投資契約並合
    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
    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將該金額匯款予原告周勝
    煌完畢（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即無債務不
    履行之問題，是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利益，自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經合意
    以2,028,629元結算，則就系爭丁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
    被告有無約定不賠本金、保證獲利；就系爭戊款項部分，原
    告周朱淑琇與被告有無約定保證獲利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第2項等規定，先位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
    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
    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
    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周勝煌  
            周朱淑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昀叡律師
被      告  周鈺展  
訴訟代理人  李嘉苓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昱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標的原為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嗣原告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為其訴訟標的，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被告取得投資款項後拒不歸還）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等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即被告父母）進行投資之意，竟於民國106年間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與被告成立投資契約，原告周勝煌並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新臺幣（下同）2,000,000元（下稱系爭甲款項）、700,000元（下稱系爭乙款項）、300,000元（下稱系爭丙款項）、460,000元（下稱系爭丁款項）；原告周朱淑琇則自107年3月16日起至4月9日止陸續匯款共500,000元（下稱系爭戊款項）。嗣原告二人於000年0月間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於知悉渠等遭被告詐欺後，旋於113年8月7日、113年9月12日迭以書狀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僅清償系爭乙、丙款項，及陸續清償系爭甲、丁款項中之1,721,993元、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是被告自應將系爭甲、丁款項之餘額共431,371元返還予原告周勝煌，並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朱淑琇。縱認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被告亦應將系爭戊款項返還予原告周勝煌，爰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且未保證不賠本金，其餘10,000元為原告周勝煌基於家用預備金之目的所為之匯款。又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而非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再伊並未詐欺原告，亦有依約進行投資。況原告周勝煌與被告係於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就系爭甲、丁、戊款項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已給付結算金額完畢，自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可言，遑論原告二人撤銷渠等之意思表示亦已罹於除斥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訴字㈡卷第324至325頁）：
  ㈠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6年3月20日、106年3月28日、106年5月31日、106年9月13日各匯款2,000,000元（即系爭甲款項）、700,000元（即系爭乙款項）、300,000元（即系爭丙款項）、460,000元（即系爭丁款項）。
  ㈡原告另於107年3月16日至4月9日陸續匯款共500,000元（即系爭戊款項）。
  ㈢就系爭甲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不賠本金之約定；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有承諾不賠本金。
  ㈣嗣該等投資契約於107年間終止。
  ㈤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
　　就系爭戊款項之500,000元之交付，係由原告周勝煌分別於107年3月16日、同年4月9日各匯款225,000元、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則於107年4月9日匯款265,000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訴字㈠卷第89、153頁），而被告曾於107年3月17日（即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225,000元後）以簡訊向原告表示：「哈囉老爸老媽，我有收到一筆22.5萬，老爸說是媽媽理財的」等語，並於同年4月14日（即又收受上開原告周勝煌匯款之10,000元、原告周朱淑琇匯款之265,000元後）再以簡訊向原告表示：「04/09有收到爸媽新投入閉鎖2年型（無月配）高風險報酬保本型50萬媽媽、50萬我的，總倉合計100萬到帳進場」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第261、35至37頁）附卷可稽，觀諸其中「老爸說是媽媽理財的」、「50萬媽媽」等內容，顯見依兩造之真意，系爭戊款項之投資人為被告之母即原告周朱淑琇無訛。至原告周勝煌係因消費借貸、贈與乃至委任等法律關係而匯款該225,000元、10,000元，要屬原告二人間之內部關係，無礙兩造明知系爭戊款項之投資契約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之事實，併此敘明。
　㈡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原告於起訴狀主張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為450,000元（雄司調字卷第10頁），嗣又具狀改稱460,000元（訴字㈠卷第84頁）云云。然查，被告曾於106年12月23日以簡訊告知原告：「2017/09/13資金投入+45萬元」等語，此有簡訊截圖（雄司調字卷第23頁）在卷足憑，原告當時亦未再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外，原告復又不能舉證原告周勝煌與被告間就系爭丁款項有超過450,000元之投資合意存在，自應認定系爭丁款項之投資金額僅為450,000元。
　㈢原告並非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明知自己並無為原告進行投資之意，竟向原告佯稱：伊會為原告進行投資，保證獲利、不賠本金云云。然查：
　⑴就系爭甲、丁款項部分，被告曾於106年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3月29日匯款至陳雨展國泰世華帳戶共約2,500,000元（2,488,000元）乙節，有交易資料明細表（訴字㈠卷第293至295頁）在卷足憑。又證人陳雨展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與被告為投資夥伴，伊與被告合作投資大約在106年前後1至2年之期間，上開約2,500,000元係被告私人委託伊操作的，伊後來將這筆錢部分投資股票，部分轉給享悅投資公司操作，因為該公司投資績效不錯，投資股票之部分錢後來都有回來給被告，享悅公司之部分則僅匯回一小部分，我們後來也有提起刑事告訴，提告的對象是享悅公司之負責人楊先生等語（訴字㈡卷第84至87頁），核與證人即享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吳宗翰於言詞辯論時證稱：伊也有提告享悅公司負責人楊先生，係在臺北提告的等語（訴字㈡卷第138頁）大致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1號刑事判決（被告為享悅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東縉等人，吳宗翰則為告訴人之一）存卷可查，可知被告確有將系爭甲、丁款項大部分交付予陳雨展操作投資。此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自難遽論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⑵就系爭戊款項部分，被告於收受該款項後，旋於107年4月11日將500,000元存入其在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並於翌日將該500,000元「提款國內轉國外」乙節，有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對帳單（訴字㈠卷第289頁）附卷可稽，而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函詢後，覆以：該「提款國內轉國外」，係將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內可動用保證金餘額，撥轉500,000元至客保金專戶外幣綜合帳戶，轉為其同一期貨帳戶之國外可動用保證金，其始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復查被告嗣後交易損益互見等內容，此有該公司113年9月13日元期字第1130002305號函暨所附（訴字㈡卷第359至360頁）在卷足憑，足見被告確有將系爭戊款項從事國外期貨投資。此外，原告又不能舉證被告於締約時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自難逕認原告係受被告詐欺而成立投資契約。
　⒉從而，原告既不能舉證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及犯意，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屬無據。
　㈣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業已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
  ⒈被告曾以簡訊將含有「2,028,629－306,636＝1,721,993」內容之電子計算機顯示畫面傳送予原告周勝煌，並向其陳稱：「明天可匯入爸爸的國泰1,721,993元」等語，原告周勝煌亦未為任何異議之表示，此有簡訊截圖（審訴字卷第19頁）存卷可查，佐以被告於107年11月28日、107年11月29日分別將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1,721,993元匯款予原告周勝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被告並於匯款前揭1,721,993元中之餘款721,993元時主動註記「245清」等內容（匯款明細表即訴字㈠卷第95頁參照），顯有結清系爭甲、丁款項共2,450,000元之意，則被告抗辯：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係於107年11月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即非無據。原告主張：原告並不知悉前揭簡訊中各數字之意義，亦不認同其計算方式云云（訴字㈠卷第169頁），顯與常情不符，自非足採。
　⒉況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訴字㈠卷第151頁）所示，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經原告周朱淑琇詢問時，與原告二人有下列對話：
　　被    告：妳要這樣講，但是我聽爸爸的，我隨便，因為我真的有給爸爸了，當下……
　　周  勝煌：有啦，他會跟我算啦，好啦……
　　被    告：我們那時候算得很……
　　周朱淑琇：不夠啦，算就不夠……你所有的金流……
　　周  勝煌：好啦，陳年往帳了，妳還在那邊……
　　被    告：妳知道的沒有我跟爸爸多啦……我們不是有一個投資帳戶，那個投資帳戶去贖回……好像是打七打八三折吧，我跟爸爸說這樣是會有違約金，然後爸爸就說沒關係啦……然後我們就一起結，然後我就有截圖給爸爸那個權益數，然後馬上領給爸爸。
　　周  勝煌：那時候有拿過了，有這個過程。
　　被    告：有這個過程啦。啊那個時候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可知兩造於數年後核對帳目時，被告旋即表示該部分業經結算，原告周勝煌當場亦未否認，佐以系爭甲款項之投資憑證記載：委託人倘中途解約，僅得領回部分本金，扣除之本金將作為違約金等內容（雄司調字卷第25頁），足見原告周勝煌與被告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提前終止該等投資契約，並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無訛。另就系爭戊款項部分，投資契約固成立於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間，然實際管理之人為原告周勝煌，此觀諸原告自承周朱淑琇就系爭戊款項之部分資金出自周勝煌（訴字㈠卷第120頁），且被告關於投資內容之報告，多與原告周勝煌進行（雄司調字卷第27頁、審訴字卷第19頁），所得利潤亦多匯入原告周勝煌之帳戶內（雄司調字卷第32至33頁）自明，原告周朱淑琇亦未否認原告周勝煌就系爭戊款項具有代為管理之權限，自應解為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係由原告周勝煌代理原告周朱淑琇提前終止投資契約，並合意以前揭金額結算，併此敘明。
　⒊從而，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已終止投資契約並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其中就系爭戊款項部分以306,636元即人民幣69,000元結算），被告亦將該金額匯款予原告周勝煌完畢（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㈤部分參照），即無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是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利益，自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就系爭甲、丁、戊款項，既經合意以2,028,629元結算，則就系爭丁款項部分，原告周勝煌與被告有無約定不賠本金、保證獲利；就系爭戊款項部分，原告周朱淑琇與被告有無約定保證獲利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投資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先位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431,3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周朱淑琇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周勝煌931,371元，及自訴之變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自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王耀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